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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二

○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二

○

一二年六月四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第

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

○

一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

六层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董事长、陈小海董事、张建民董事、陈勇董事、邓维杰董事、赵立金

独立董事、谢汝煊独立董事、孙昌兴独立董事。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会议由郑康

豪董事长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８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２－３６

号《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

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８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

三、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８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

６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刘晓红监事、张心亮监事、周丽娇监事。 其中张心亮监事出差在外，授权刘晓红监事

代为表决。 本公司实有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监事会主席刘晓红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公告》（

２０１２－３６

号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

量模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能够准确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

房地产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

量。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提请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Ｖ

酒店

２７

层。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六）投票规则：如同一股东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Ａ

、

Ｂ

股的，股东应当通过其持有的

Ａ

股股东账户与

Ｂ

股

股东账户分别投票。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

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

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决议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方式办理登记手续（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六层。

４

、出席会议行使表决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委

托人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到达会议地点， 并携带本款所要求的文

件，验证入场，办理出席会议登记等有关手续，按时出席会议。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５６

；投票简称：国商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１

《

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

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２

、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可 登 录 网 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４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５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本次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六、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人：吴小霜、王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３５５６５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６９１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６６５７３

；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六层；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００

。

２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议案序号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

附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中

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模式转换会导致对公司所

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会计指标发生变化，但并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

２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但公司核心项目皇

庭国商购物广场目前仍处于装修和招商状态， 只有在其完工并投入使用后才能对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并对当年年度报告产生影响。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在

２０１２

年内能否完工并投入运营还存在不确定性。

３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根据公司制定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公

司每个会计年度末均须通过市场调研报告或评估报告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估价，若项目所在地

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动会导致公允价值的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４

、本公告采用公司聘请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德正信专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５

号

《关于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基于财务报告目的所涉及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公允价值评估报告书》 的有

关数据，主要是为了说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可能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影响。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的公允

价值在其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条件时还需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另行确定，受未来商业地产行业景气和项目

具体情况的影响，确定的公允价值和当前价值可能会存在差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当前业务主要为商业地产开发与经营

等。 根据公司业务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部分持有物业用于经营性租赁方式出租，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为

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

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变更》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该事项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

、涉及的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广州、海南及深圳等地区，作为出租用途的

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如下表：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广州解放北路项目大北新街招待所

２２

号

１０．０７

海口市颐和花园

４

栋

１２２、１３１、１３２

室

９．６７

海口市颐和花园

８

栋

１１１

室

１９．５０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８０４＃ １６．０３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１０２＃ １６．５５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７０１＃ １９．６０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３０２＃ １６．５５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

（

属在建投资性房地产

） １２９，５３４．０７

合计

１２９，６４２．０５

备注

：

目前

，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属于在建的投资性房地产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账面价值是

以成本计量的入账价值

。

２

、变更原因和依据

鉴于公司目前主要资产系位于深圳福田中心区域投资性房地产项目，该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

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

合理的估计。 公司的主要房地产主要用于出租，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

国际通行的成熟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

资产情况，更能公允、恰当反映深国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方法的

会计政策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规定，公司拟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３

、变更前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按年限

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寿命为

３０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１０％

，年折旧率

３％

。

资产负债表日按投资性房产的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可收回金额低于成本的，按两者的差额

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又得以恢复，前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

转回。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

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

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如果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确定但预

期该房地产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以成本计量该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计量时或其完工后（两者孰早），再以公允价值计量。

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对已出租的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涉及的相关资产提供价值咨询意见， 并出具

了相关评估报告，以其评估报告确定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本公司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公允价值如下表：

项目名称

公允价值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解放北路大北新街招待所

２２

号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３．１２ １３７．２８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１０２＃ １２５．５３ １２８．１４ １３４．１０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３０２＃ １２４．５２ １２７．１１ １３３．０２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７０１＃ １４７．９４ １５１．０２ １５８．０４

中泰松园南九巷

８０４＃ １４６．０９ １４９．１２ １５６．０６

海口市颐和花园

８

栋

１１１

室

１０４．８８ １０５．１９ １０９．９１

海口市颐和花园

４

栋

１２２、１３１、

１３２

室

７３．４９ ７３．７１ ７７．０１

合计

（

未含皇庭国商购物广场

） ８５２．４５ ８６７．４１ ９０５．４２

目前本公司在建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是我司着力打造的精品商业地产项目，拟建成集购物、休闲、娱

乐、观光、旅游于一体的购物中心。自

２００７

年起，公司已确定了该项目招商出租的经营策略，组建了专门的

商场经营管理团队负责商场的招商、推广和开业后的运营工作，后由于公司重组等原因进度有所延迟。目

前招商和精装修进展顺利，预计

２０１２

年内将开业经营。因该项目现尚未完工，属于在建的投资性房地产项

目，目前尚未达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但预期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故暂以成本计

量该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待其达到条件时再以公允价值计量。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相

关规定，公司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改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变更》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会认真审核后认为： 当前公司主要业务为商业地产的开发

和经营，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有助于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

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采用公允价值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

备合理性。

鉴于公司目前主要资产系位于深圳福田中心区域在建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现有的已出租投资性房地

产项目也均位于广州、海南及深圳等地区城，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

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上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

允价值也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其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规定的采用公

允价值模式计量要求。 公司的主要房地产主要用于出租，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

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成熟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

司经营和资产情况，更能公允、恰当反映深国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

量方法的会计政策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

模式。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由于在建投资性房地产———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尚未正式完工，该

项目在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仍以成本模式计量，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对投资性房地产中已出租

的房屋建筑物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追溯调整，上述调整对定期报告合并所有者权益及合并

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１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所有者权益及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净利润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

股本

２２０，９０１，１８４．００ ２２０，９０１，１８４．００ － －

资本公积

７２，３１５，３４７．０６ ７２，３１５，３４７．０６ － －

盈余公积

１２５，９２９，８３４．４８ １２５，９２９，８３４．４８ － －

未分配利润

－５０３，４９７，２７９．６８ －４９８，２６１，８７４．８８ ５，２３５，４０４．８０ －１．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８４，３５０，９１４．１４ －７９，１１５，５０９．３４ ５，２３５，４０４．８０ －６．２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８４，４８６，５２４．７５ －２８４，０３９，５７２．７８ ４４６，９５１．９７ －０．１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６８，８３７，４３８．８９ －３６３，１５５，０８２．１２ ５，６８２，３５６．７７ －１．５４

净利润

－２０３，９０４，０４０．８３ －２０４，１３５，６５５．２０ －２３１，６１４．３７ ０．１１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２３，７７４，６１２．２３ －１２３，９９１，０５０．５６ －２１６，４３８．３３ ０．１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８０，１２９，４２８．６０ －８０，１４４，６０４．６４ －１５，１７６．０４ ０．０２

２

、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所有者权益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合并净利润的影响（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变更前

（

未经审计

）

变更后

（

未经审计

）

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

股本

２２０

，

９０１

，

１８４．００ ２２０

，

９０１

，

１８４．００ － －

资本公积

７２

，

３１５

，

３４７．０６ ７２

，

３１５

，

３４７．０６ － －

盈余公积

１２５

，

９２９

，

８３４．４８ １２５

，

９２９

，

８３４．４８ － －

未分配利润

－５０９

，

１４３

，

７１３．３６ －５０４

，

００７

，

７２３．４２ ５

，

１３５

，

９８９．９４ －１．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８９

，

９９７

，

３４７．８２ －８４

，

８６１

，

３５７．８８ ５

，

１３５

，

９８９．９４ －５．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８９

，

２０２

，

３４８．２１ －２８８

，

７５４

，

７７６．２７ ４４７

，

５７１．９４ －０．１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７９

，

１９９

，

６９６．０３ －３７３

，

６１６

，

１３４．１５ ５

，

５８３

，

５６１．８８ －１．４７

净利润

－１０

，

３６２

，

２５７．１４ －１０

，

４６１

，

０５２．０３ －９８

，

７９４．８９ ０．９５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５

，

６４６

，

４３３．６８ －５

，

７４５

，

８４８．５４ －９９

，

４１４．８６ １．７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７１５

，

８２３．４６ －４

，

７１５

，

２０３．４９ ６１９．９７ －０．０１

３

、预计皇庭国商购物广场采取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影响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影响主要为公司在建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本年投

入运营后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在建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属于在建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

条件。为了说明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在假定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年内开业运营，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

后续计量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影响，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皇庭国商购物广场进行了评估。

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相关市场交易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

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别采用市场比较法与收益法进行评估，两种方法的估值较为接近，而市场比较法为

反映其公允价值最为直观的估值方法，最终确定以市场比较法的评估值作为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在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

市场比较法的评估过程：

首先，在深圳罗湖区国贸商圈、福田区华强北商圈、福田中心区商圈和南山区后海商圈等类似集中商

业用房的市场成交情况较为活跃的商圈内进行市场案例调查；

其次，按照与被评估房地产类似、成交日期与评估基准日接近、成交价格为正常价格等标准进行区位

因素及个别因素分析，确定

ＣＯＣＯＰＡＲＫ

购物中心、购物公园、海岸城购物广场等作为可比案例。 具体情况

如下表：

１、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

ＣＯＣＯＰＡＲＫ

购物中

心

购物公园 海岸城购物广场

交易价格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

及交易目的

公开市场转让 公开市场转让 公开市场转让 公开市场转让

交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交易房地产状况 装修中 正常出租在用 正常出租在用 正常出租在用

交易方式

、

付款方式 整体转让

，

按揭付款 分割转让

，

按揭付款 分割转让

，

按揭付款 分割转让

，

按揭付款

土地年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房地产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区

域

因

素

土地级别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产业聚集规模

、

商业繁华程度

区域内以商业办公

用房为主

，

兼具住宅

小区

区域内以商业办公

用房为主

，

兼具住宅

小区

区域内以商业办公

用房为主

，

兼具住宅

小区

区域内以商业办公

用房为主

，

兼具住宅

小区

基础设施

、

公共

设施完善程度

配套完善 配套完善 配套完善 配套完善

交通便捷程度 公共交通便利 公共交通便利 公共交通便利 公共交通便利

市场配合

区域内商业用房主

要为集中商业

区域内商业用房主

要为集中商业

区域内商业用房主

要为集中商业

区域内商业用房主

要为集中商业

自然条件状况

采光较好

、

噪声较

小

、

通风

、

清洁

采光较好

、

噪声较

小

、

通风

、

清洁

采光较好

、

噪声较

小

、

通风

、

清洁

采光较好

、

噪声较

小

、

通风

、

清洁

环境质量

、

周围

景观

周边主要为商业办

公用房

、

环境较好

周边主要为商业办

公用房

、

环境较好

周边主要为商业办

公用房

、

环境较好

周边主要为商业办

公用房

、

环境较好

城市规划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

、

地势

紧临福华三路

，

地势

平坦

紧临福华三路

，

地势

平坦

，

距委估对象约

９００

米

紧临福华路

，

地势平

坦

，

距委估对象约

１０００

米

紧临海德一道

，

地势

平坦

，

距委估对象约

２０

公里

建筑物新旧程度 全新 九五成新 九五成新 九五成新

面积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１ ６８ １９６

装修情况 集中商业标准装修 集中商业标准装修 集中商业标准装修 集中商业标准装修

设施设备

水电通讯消防等基

本设施设备齐全

水电通讯消防等基

本设施设备齐全

水电通讯消防等基

本设施设备齐全

水电通讯消防等基

本设施设备齐全

平面布置 商业用房标准格局 商业用房标准格局 商业用房标准格局 商业用房标准格局

工程质量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建筑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楼层

１ １ １ １

朝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南北向

注：评估报告中案例等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方式：

１

、评估机构自身参与的评估案例；

２

、市场公开信

息；

３

、到有成交案例的物业的现场询价的结果

第三， 市场价值测算： 根据交易情况、 交易日期、 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进行因素修正后确定

ＣＯＣＯＰＡＲＫ

购物中心、购物公园、海岸城购物广场的比准价格，如下表（以地上一层

Ｌ２

层为例）：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

ＣＯＣＯＰＡＲＫ

购物中心 购物公园 海岸城购物广场

交易价格

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

、

付款方式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土地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土地级别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产业聚集规模

、

商业繁

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基础设施

、

公共设施完

善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市场配合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质量

、

周围景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

、

地势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工程质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楼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朝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由于皇庭国商购物广场的房产证载明只限于整体出售，考虑到周边物业的实际成交情况，评估过程中

在表中的“交易方式”项下采用修正系数进行了修正。

根据可比实例与待估房地产的相近性及计算结果，采用算术平均法分别确定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各层

的商品房价格后，得出其整体价格为

６

，

０９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在假定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商业房地产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完成装修工程并投入运营的情况下， 将上述所测

算的价值折现至本次评估基准日，故其最终评估值为：

６

，

０９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４．２％

）

０．５＝５

，

９７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收益法的评估过程：

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结果，目前深圳市内类似的集中商业用房较多，且形成了以电子产品销售、百

货类销售为主的经营业态，主要分布于深圳罗湖区国贸商圈、福田区华强北商圈、福田中心区商圈和南山

区后海商圈。 综合考虑各个具体项目的业态、位置等因素、商业周期，以及皇庭国商购物广场目前的招租

情况、租金水平和未来的递增情况，进行了价值测算。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项目内容 计算公式或税费率 数值 数值 数值 数值

Ｍ

建筑面积

（

㎡

） ８０６０８．６４ ８０６０８．６４ ８０６０８．６４ ８０６０８．６４

Ｋ

用地面积

（

㎡

） ４２３４８．３７ ４２３４８．３７ ４２３４８．３７ ４２３４８．３７

Ｂ

原建购价

（

元

） ４６３３５４７４０ ４６３３５４７４０ ４６３３５４７４０ ４６３３５４７４０

ｓ

收益年限

（

年

）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ｒ

折现率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１

月租金

３０７．２５ ３５５．６８ ４８１．８６ ６５４．８６

２

年潜在毛收入

（

元

／

㎡

）

月租金

× １２ ３６８７ ４２６８ ５７８２ ７８５８

３

空置率

８％ ５％ ０％ ０％

Ｅ

年有效毛收入

（

元

／

㎡

） ３３９２ ４０５５ ５７８２ ７８５８

Ｆ

年运营费用

（

元

／

㎡

） １＋２＋．．．＋９ ４５０．５５ ５１４．８６ ６８２．３８ ８８３．７５

１

城市房产税

（

元

／

㎡

）

原建购价

×７０％× １．２％ ４８．２８ ４８．２８ ４８．２８ ４８．２８

２

营业税

（

元

／

㎡

）

年有效毛收入

× ５．００％ １６９．６０ ２０２．７５ ２８９．１０ ３９２．９０

３

城建税及教育附加 营业税

× １２．００％ ２０．３５ ２４．３３ ３４．６９ ４７．１５

４

印花税

（

元

／

㎡

）

年有效毛收入

× ０．１０％ ３．３９ ４．０６ ５．７８ ７．８６

５

维修费

（

元

／

㎡

）

原建购价

× ０．５０％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６

保险费

（

元

／

㎡

）

原建购价

× ０．５０％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２８．７４

７

租赁管理费

（

元

／

㎡

）

年有效毛收入

× ２．００％ ６７．８４ ８１．１０ １１５．６４ １５７．１６

８

经营管理费

（

元

／

㎡

）

年有效毛收入

× ２．００％ ６７．８４ ８１．１０ １１５．６４ １５７．１６

９

土地使用税

（

元

／

㎡

）

土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

３０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６

Ｈ

租赁押金利息收入 两个月租金

× ３．５０％ ２１．５１ ２４．９０ ３３．７３ ４５．８４

Ａ

年净收益

（

元

／

㎡

） Ｅ－Ｆ ２９６３ ３５６５ ５１３３ ７０２０

区间折现前单价

（

元

／

㎡

）

７，７７６ ９，３５６ ３６，０５４ ６１，３９４

区间折现后单价

（

元

／

㎡

）

折现至评估基准日

７，６１８ ８，１０１ ２７，５９４ ３１，１３９

Ｐ

评估单价

（

元

／

㎡

）

Ｐ＝Ａ ／ （ｒ－ｓ）×｛１－［（１＋ｓ）ｔ ／

（１＋ｒ）ｔ］｝

７４，４５０

评估总价

（

元

） ６，０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按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６

，

００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鉴于两者估值较为接近，而市场比较法为反映其公允价

值最为直观的估值方法，最终确定以市场比较法的评估值

５

，

９７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作为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在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

有关评估情况，请参阅公司同日在巨潮网披露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德正信专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５

号《关于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基于财务报告目的所涉及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公允价

值评估报告书》

根据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意见，在假设皇庭国商购物广场投入运营状态下，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项

目的市场价值约为

５９．７０

亿元。 该项目预期完工后的成本价约为

１５．５０

亿元。

在假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场价值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市场价值波动不大的前提下，经公司测算，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后，该项目如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预计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１．０５

亿元，增加所有者权益（留存收益）约

３３．１５

亿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留

存收益）约

１９．８９

亿元；预计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３３．１５

亿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９．８９

亿元。

本公告引用该评估报告主要为了说明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所产生的影响，其评估是在

若干假设条件下作出的。 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在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时其公允价值还要另行确定，有

关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确定以及后续变动管理和账务处理请参阅公司同日巨潮网披露的《公司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

４

、对公司税务方面的影响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以后年度报告所得税的影响主要为深国商在建的皇庭国商

购物广场投入运营后折旧和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后，不对其计提折旧或

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税法有关规定，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同时，应按税法规定提取当期未计

提的折旧或者摊销，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会计政策的变更只对会计利润产生影响，不会对应纳税所

得额产生影响。 上述因为按照公允价值模式处理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产生的差异，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相应计提递延所得税和作所得税纳税调整处理。 按公司目前固定资产关于房屋

建筑物的折旧政策，皇庭国商购物广场投入运营后，年折旧预计约

０．４６５

亿元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公司可在

当年减少所得税费用预计约

０．１１６

亿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预计约

０．１１６

亿元，直至皇庭国商购物广场折旧年

限满止。 同时相应地当年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

、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现金流量预计不会产生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主要位于广州、海南及深圳等地区城，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

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采用公允价值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可操作性。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有利于维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后续计量，是合理、可行的。

我们审阅了公司聘请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基于财

务报告目的所涉及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公允价值的评估报告书》，认为其评估假设、评估过程、市场案例

的选取和评估参数的确定以及评估结果是客观、审慎和合理的。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 的相关规定， 能够准确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价

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六、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我们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０２８０

号《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

专项审计报告》。

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意见：深国商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七、其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投资者审慎阅读本公告第一部分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

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立销售网络项目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销售网络项目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好

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 公司已相继设立登记了

好想你枣业江苏有限公司、好想你枣业湖北有限公司、好想你（湖南）商贸有限

公司等三家全资子公司，用于在当地开设直营店建设销售网络。 日前，该三家

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好想你枣业江苏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３０００２５５２１４

住所：南京市白下区娃娃桥

６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石聚彬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 一般经营

项目：无。

成立日期：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营业期限：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无限期

（二）好想你枣业湖北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２４６６８８

住所：武昌区沙湖新村特

１

号沙湖友谊国际二期百老汇

７

栋

１

层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石聚彬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成立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营业期限：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至二〇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三）好想你（湖南）商贸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

４３０１０２０００１５８１５２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北路三段

５６９

号银港水晶城

Ｂ１

栋

１０４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石聚彬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农产品、日用品、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酒店用品的销

售。 （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证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营业期限：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至二〇六二年六月三日

另外，由于该三家全资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以超募资金投入，

近日公司会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的相关规定， 在规定期限内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 �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５

元，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

５０４

，

６８８

，

９９１．１５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

定直接发放。

２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登记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对于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

０．０５

元。

４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将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

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进行派发。

ＱＦＩＩ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 请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

至本公司。

五、咨询联系办法

１

、咨询部门：武钢股份董秘室

２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

３

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８０

４

、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附表：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度分红派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填 写 人：

联系电话：

公司签章：

日 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２

、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３

号发展中心

６

楼

１

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勋田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２

，

７１３

，

１０６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９．７８％

。

８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现场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增补一名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２

，

７１３

，

１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沙振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提交审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２

，

７１３

，

１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２

，

７１３

，

１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梅华、许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称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

纪公司”） 通知， 新世纪公司于近日办理了本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

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新世纪公司此前因融资将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６．５６％

）质押给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岗支行（下称“东

莞银行凤岗支行”）。 新世纪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办理上述本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６．５６％

）的解除质押手续，并于同日

办理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２７％

）的质押

手续，质权人仍为东莞银行凤岗支行，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起至双方协

商解除质押止。 以上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新世纪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０

，

６７８

，

６８４

股（均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６．４８％

，其中已质押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３．１６％

。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发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的方案的议案以及深发展与平安银

行签署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

《中国银监会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１９２

号）批准了本次吸收合并。

平安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注销

通知书》，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平安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注销登记。平

安银行注销后，其分支机构成为深发展的分支机构，其全部资产、负债、证照、

许可、业务以及人员均由深发展依法承继，附着于其资产上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亦由深发展依法享有和承担。 现阶段，深发展的分支机构以深发展或平安银行

名义办理的业务均属于深圳发展银行（即合并后的银行）的业务，客户及其他

合同当事方的相关权利义务不受影响。

深发展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深发展的名称变更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深发展及其分支机构的名称变更手续目前

正在办理过程中。 深发展将在上述名称变更手续完成后及时公告。

本次吸收合并的详细进展情况亦可参阅深发展于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关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

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已收到《中国银监会关

于中国光大银行王中信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２８９

号）。根据有关规

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王中信先生本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王中信先生简历详见本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临

２０１１－０５５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已将上述归还募集资金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金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